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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资源厅合法性审查事项清单

一、行政规范性文件

自然资源厅行政规范性文件，是指由自然资源厅依照法定权

限、程序制定并公开发布，涉及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

务，具有普遍约束力，在一定期限内反复适用的公文。

下列文件不纳入审核范围：

1.原文转发各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文

件；

2.内部管理制度、机构编制、会议纪要、工作方案、工作计

划、请示报告；

3.对具体事项的通报、通知；

4.各类技术标准、技术规范和技术操作规程

5.表彰奖惩、人事任免等文件。

二、重大行政决策

自然资源厅重大行政决策，是指由自然资源厅依照法定职

权，对关系全区自然资源事业改革发展全局、社会涉及面广、与

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利益密切相关的下列事项作出的决定。主

要包括：

（一）制定全区自然资源管理中长期规划；

（二）制定开发利用、保护重要自然资源的重大公共政策和

重大管理措施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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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制定关系经济社会和民生发展的重大改革举措；

（四）决定实施重大建设项目；

（五）决定实施重大群体性活动；

（六）决定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、涉及重大公共利益

或者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的其他重大事项。

下列事项不列入重大行政决策事项：

（一）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决策；

（二）立法、国土空间规划、土地征收与补偿、地方标准制

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另有决策程序规定的事项；

（三）人事任免、机关内部管理事务以及依法应当保密的决

策事项。

三、重大行政执法决定

自然资源厅重大行政执法决定，是指自然资源厅依法作出的

具有重大影响或涉及重大利益的行政处罚、行政许可、行政强制

等行政执法决定。重大行政执法决定包括以下事项：

（一）自然资源领域涉及重大公共利益，可能造成重大社会

影响或引发社会风险的行政执法决定；

（二）直接关系行政管理相对人或第三人重大权益，经过听

证程序作出的行政执法决定；

（三）案件情况复杂，涉及多个法律关系，存在重大法律疑

难问题的行政执法决定；

（四）由厅本级作出的涉及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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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期拆除违法建筑等行政处罚决定；

（五）由厅本级作出的吊销勘查许可证、采矿许可证，吊销

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、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、测绘单位资质

等行政处罚决定；
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或者行政规范性文件规定应当进行

法制审查的。

四、行政协议

自然资源厅行政协议，是指自然资源厅为了实现自然资源行

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，与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后，

以自然资源厅名义签订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。


